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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目標 

1.1.職業學校教育目標 

職業學校教育目標，以充實職業知能、涵養職業道德、培育健全之初級技術

人才，加強繼續進修能力、促進生涯發展為目的。為實現此一目的，須輔導學生

達到下列目標： 

1.1.1.充實職業知能，培育行職業工作之基本能力。 

1.1.2.陶冶職業道德，培養敬業樂群、負責進取及勤勞服務等工作態度。 

1.1.3.提升人文及科技素養，豐富生活內涵，並增進創造思考及適應社會變遷之能

力。 

1.1.4.培養繼續進修之興趣與能力，以奠定終身學習及生涯發展之基礎。 

1.2.機械群教育目標 

1.2.1.培養學生具備機械群共同核心能力，並為相關專業領域之學習或高一層級專

業知能之進修奠定基礎。 

1.2.2.培養健全機械相關產業之初級技術人才，能擔任機械領域有關元件製造、裝

配、操作、保養及簡易修護等工作。 

1.3.機械科教育目標 

1.3.1.傳授機械製造基礎知識。 

1.3.2.訓練機械製造、設備操作與維護之基本技能。 

1.3.3.養成良好的安全工作習慣。 

1.3.4.培養繼續進修之興趣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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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能力 

2.1.機械群核心能力 

2.1.1一般能力 

2.1.1.1生活適應及未來學習之基礎能力 

2.1.1.1.1.具備解決問題及調適情緒之能力。 

2.1.1.1.2.啟迪尊重生命之意識。 

2.1.1.1.3.奠定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1.1.1.4.養成終身學習之態度。 

2.1.1.2.人文素養及職業道德 

2.1.1.2.1.陶冶人文基本素養。 

2.1.1.2.2.養成尊重差異之態度。 

2.1.1.2.3.培養同儕學習之能力。 

2.1.1.2.4.涵養敬業樂群之精神。 

2.1.1.3.公民資質及社會服務之基本能力 

2.1.1.3.1.深植積極進取之觀念。 

2.1.1.3.2.培養自我表達及人際關係處理之技巧。 

2.1.1.3.3.陶冶民主法治之素養。 

2.1.1.3.4.養成樂於服務社會之態度。 

2.1.1.3.5.增進國際瞭解之能力。 

2.1.2.專業能力 

2.1.2.1.使用機具設備之能力。 

2.1.2.2.培養機械製圖、識圖之能力。 

2.1.2.3.使用量測設備之能力。 

2.1.2.4.培養機械工作之能力。 

2.1.2.5.培養繼續進修之能力。 

2.2.機械科專業核心能力 

2.2.1.具備機械製造的基礎能力。 

2.2.2.具備機件裝配與組合的能力。 

2.2.3具備電腦繪圖的基礎能力。 

2.2.4具備電腦繪製標準機件的能力。 

2.2.5具備數值控制機械基本操作的能力 

2.2.6具備數值控制程式製作的能力。 

2.2.7具備數值控制機械加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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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科整體課程架構及學生畢業條件 

【表 3.1】機械群機械科整體課程架構表及學生畢業條件 

100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項    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科別：機械科 

一
般
科
目 

部定 66-76（34.4-39.6%） 72 學分 37.50%   

校訂 
必修 

各校課程發展組織自訂 
8 學分 4.17%   

選修 28 學分 14.58% 

合            計 108 學分 56.25%   

專
業
及
實
習
科
目 

部定 
專業科目 16 學分 16 學分 8.33%   

實習(實務)科目 12 學分 12 學分 6.25%   

校訂 

專業科目 
必修 

各校課程發展組織自訂 
0 學分 0.00%   

選修 8 學分 4.17% 

實習(實務)

科目 

必修 
各校課程發展組織自訂 

18 學分 9.38%   

選修 30 學分 15.63% 

合            計 84 學分 43.75%   

實習(實務)科目學分數 至少 30 學分 60 學分 31.25%   

可修習總學分數 184-192 192 節   

彈性教學時間 0-8 0 節   

活動科目 
18(含班會及綜合活

動，不計學分) 
18 節 

  

上課總節數 210 節 210 節   

畢
業
條
件 

畢業學分數 
160 學分(報經主管機關

核定後增減之) 
160 學分 

  

部定科目及格率 至少 85% 85%   

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修習學

分、及格學分數 

至少修習 80 學分 80 學分   

並至少60學分以上及格 60 學分 

實習(實務)科目及格學分數 至少 30 學分以上及格 30 學分   

專題製作學分數 專題製作至少須 2 學分 3 學分   

         

說明： 1.百分比計算以「可修習總學分」為分母。 

2.上課總節數=可修習總學分+活動科目+彈性教學時間。 

3.部定專業實習(實務)科目依課綱之科目屬性認定。 

 

 



 6 

4.課程簡介 

4.1.各領域課程開設學分數 

【表 4.1.】機械群機械科各領域課程修習學分數 

類 

別 
領域名稱 科    目 

部訂 

必修 

校      訂 

總計 備註 

必修 選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領域 
國文 16 0 6 22 國文B（20） 

英文 12 0 10 22  

數學領域 數學 8 0 14 22 數學C（16） 

社會領域 

歷史 2 0 0 2 歷史C 

地理 2 0 0 2 地理A 

公民與社會 2 0 0 2 公民與社會A 

自然領域 

基礎物理 2 0 2 4 基礎物理C 

基礎化學 2 0 0 2 基礎化學A 

基礎生物 2 0 0 2 基礎生物A 

藝術領域 
音樂 2 0 0 2  

美術 2 0 0 2  

生活領域 
計算機概論 2 0 2 4 計算機概論A 

生涯規劃 2 0 0 2  

健康與 

體育領域 

體育 12 0 0 12  

健康與護理 2 0 0 0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2 0 4 6  

小    計  72 0 38 110  

專 業 科 目  

(含 實 習) 
28 16 38 82  

總        計 100 16 76 192  

總開設學分數 192學分 

畢業最低學分數 16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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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各領域課程教學科目與學分數 

【表 4.2.1.】機械群機械科各領域課程教學科目與學分數 

類 別 
部 訂 科 目 校 訂 科 目 

備 註 
必修科目       學分數 必修科目       學分數 選修科目       學分數 

一

般

科

目 

本

國

語

文 

國文 BⅠ 

國文 BⅡ 

國文 BⅢ 

國文 BⅣ 

 

4 

4 

4 

4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Ⅰ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Ⅱ 

3 

3 

 

小計 16   預開學分數 6 

外

國

語

文 

英文Ⅰ 

英文Ⅱ 

英文Ⅲ 

英文Ⅳ 

英文Ⅴ 

英文Ⅵ 

2 

2 

2 

2 

2 

2 

  生活英語會話Ⅰ 

生活英語會話Ⅱ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Ⅰ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Ⅱ 

英文文法Ⅰ 

英文文法Ⅱ 

1 

1 

2 

2 

2 

2 

 

小計 12   預開學分數 10 

數

學 

數學 C Ⅰ 

數學 C Ⅱ 

 

4 

4 

 

數學 C Ⅲ 

數學 C Ⅳ 

 

4 

4 

 

數學統合Ⅰ 

數學統合Ⅱ 

3 

3 

 

小計 8 預開學分數 8 預開學分數 6 

社

會 

歷史 C 

地理 A 

公民與社會 A 

2 

2 

2 

     

小計 6     

自

然 

基礎物理 CⅠ 

基礎物理 CⅡ 

基礎化學 A 

基礎生物 A 

2 

2 

1 

1 

     

小計 6     

藝

術 

音樂 

美術 

2 

2 

     

小計 4      

生

活 

計算機概論 A 

生涯規劃 

2 

2 

     

小計 4     

建
康
與
體
育 

體育Ⅰ-Ⅵ 

健康與護理Ⅰ-Ⅱ 

 

 

12 

2 

     

小計 14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全民國防教育Ⅰ-Ⅱ 

 

 

2   當代軍事科技 

野外求生 

戰爭與危機的啟示 

恐怖主義與反恐 

1 

1 

1 

1 

 

小計 2   預開學分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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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機械科專業及實習教學科目與學分數 

類 別 
部 定 科 目 校 訂 科 目 

備 註 
必修科目       學分數 必修科目       學分數 選修科目       學分數 

專

業

科

目 

機械材料ⅠⅡ 

機械製造ⅠⅡ 

機件原理ⅠⅡ 

機械力學ⅠⅡ 

 

 

 

 

 

 

4 

4 

4 

4 

  機械力學進階ⅠⅡ 

機件原理進階ⅠⅡ 

 

4 

4 

 

 

小計 16 小計 0 預開學分數 8  

實

習

科

目 

製圖實習ⅠⅡ 

機械基礎實習 

機械電學實習 

6 

3 

3 

專題製作實習ⅠⅡ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ⅠⅡ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ⅠⅡ 

 

6 

6 

6 

 

 

識圖實習ⅠⅡ 

機械加工實習Ⅰ-Ⅳ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ⅢⅣ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ⅢⅣ 

 

 

2 

16 

6 

6 

 

 

小計 12 小計 18 預開學分數 30  

總  計  28  18 預開學分數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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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各領域課程開設流程圖 

【表 4.3.1】機械科各領域課程開設流程圖 
類別：一般科目 

 

 

 

課
程
類
別 

 

學年  

 

領域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部
定
科
目 

語文 
國文(B)Ⅰ(4) → 國文(B)Ⅱ(4) → 國文(B)Ⅲ(4) → 國文(B)Ⅳ(4)     

英文Ⅰ(2) → 英文Ⅱ(2) → 英文Ⅲ (2) → 英文Ⅳ(2) → 英文Ⅴ(2) → 英文Ⅵ(2) 

數學 數學(C)Ⅰ(4) → 數學(C)Ⅱ(4)         

社會 

  歷史(C)(2)         

地理(A)(2)           

    公民與社會(A)(2)       

自然 

基礎物理(C)Ⅰ(2) → 基礎物理(C)Ⅱ(2)         

      基礎化學(A)(1)     

      基礎生物(A)(1)     

藝術 
音樂Ⅰ(1) → 音樂Ⅱ(1)         

美術(2)           

生活 
  計算機概論(2)         

生涯規劃Ⅰ(1) → 生涯規劃Ⅱ(1)         

健康與

體育 

體育Ⅰ(2) → 體育Ⅱ(2) → 體育Ⅲ(2) → 體育Ⅳ(2) → 體育V(2) → 體育Ⅵ(2) 

健康與護理Ⅰ(1) → 健康與護理Ⅱ(1)         

全民國

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Ⅰ(1) 
→ 

全民國防教育

Ⅱ(1) 

        

校
訂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閱讀與

寫作Ⅰ(3) 

→ 國語文閱讀與

寫作Ⅱ (3) 

        文化教材Ⅰ(3) → 文化教材Ⅱ(3) 

生活英語會話Ⅰ

(1) 

→ 生活英語會話Ⅱ

(1) 

        

英文聽講Ⅰ(1) → 英文聽講Ⅱ(1)         

    基礎英文閱讀與

寫作Ⅰ(2) 

→ 基礎英文閱讀與

寫作Ⅱ(2) 

    

    英文句型與寫

作Ⅰ(2) 

→ 英文句型與寫

作Ⅱ(2) 

    

        英文文法Ⅰ(2) → 英文文法Ⅱ(2) 

        趣味英文閱讀

Ⅰ(2) 

→ 趣味英文閱讀

Ⅱ(2) 

數學 

    數學(C)Ⅲ(4) → 數學(C)Ⅳ(4)     

        數學統合Ⅰ(3) → 數學統合Ⅱ(3) 

        數學演習Ⅰ(3) → 數學演習Ⅱ(3) 

健康與

體育 

    
健康與護理Ⅲ(1) → 健康與護理Ⅳ(1) 

    

全民國

防教育 

    當代軍事科技

(1) 

      

      戰爭與危機的

啟示(1) 

    

        恐怖主義與反

恐作為(1) 

  

          野外求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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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機械群機械科各領域課程開設流程圖 

類別：專業科目（含實習） 

 

 
 

課
程
類
別 

 

學年  

 

領域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部
定
科
目 

專業科目 

機械製造Ⅰ(2) → 機械製造Ⅱ(2)         

    機件原理Ⅰ(2) → 機件原理Ⅱ(2)     

    機械力學Ⅰ(2) → 機械力學Ⅱ(2)     

        機械材料Ⅰ(2) → 機械材料Ⅱ(2) 

實習科目 

製圖實習Ⅰ(3) → 製圖實習Ⅱ(3)         

機械基礎實習(3)           

  機械電學實習(3)         

校
訂
科
目 

專業科目 

        
機械力學進階

Ⅰ(2) 
→ 

機械力學進階

Ⅱ(2) 

        精密量測Ⅰ(2) → 精密量測Ⅱ(2) 

        
機件原理進階

Ⅰ(2) 
→ 

機件原理進階

Ⅱ(2) 

實習科目 

識圖實習Ⅰ(1) → 識圖實習Ⅱ(1)         

    
電腦輔助製圖實

習Ⅰ(3) 
→ 

電腦輔助製圖實

習Ⅱ(3) 
→ 

電腦輔助製圖

實習Ⅲ(3) 
→ 

電腦輔助製圖

實習Ⅳ(3) 

        
3D繪圖實習Ⅰ

(3) 
→ 

3D繪圖實習Ⅱ

(3) 

    
機械加工實習Ⅰ

(4) 
→ 

機械加工實習Ⅱ

(4) 
→ 

機械加工實習

Ⅲ(4) 
→ 

機械加工實習

Ⅳ(4) 

    
數值控制機械實

習Ⅰ(3) 
→ 

數值控制機械實

習Ⅱ(3) 
→ 

數值控制機械

實習Ⅲ(3) 
→ 

數值控制機械

實習Ⅳ(3) 

        專題製作Ⅰ(3) → 專題製作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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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各學期開設科目表 

【表 4.4.1】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機械科 各學期開設科目表 
學期 領 域 科目代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必選修 備 註 

一
年
級
上
學
期 

本 國 語 文  國文 BⅠ 4 必  

外 國 語 文  英文Ⅰ 2 必  

  生活英語會話Ⅰ 1 選 
2 選 1 

  英文聽講Ⅰ 1 選 

數 學  數學 CⅠ 4 必  

社 會  地理 A 2 必  

自 然  基礎物理 CⅠ 2 必  

藝 術  音樂Ⅰ 1 必  

  美術 2 必  

生 活  生涯規劃Ⅰ 1 必  

健 康 與 體 育  體育Ⅰ 2 必  

  健康與護理Ⅰ 1 必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全民國防教育Ⅰ 1 必  

專 業 科 目  機械製造Ⅰ 2 必  

實 習 科 目  製圖實習Ⅰ 3 必  

  機械基礎實習Ⅰ 3 必  

  識圖實習Ⅰ 1 選  

      

      

      

一
年
級
下
學
期 

本 國 語 文  國文 BⅡ 4 必  

外 國 語 文  英文Ⅱ 2 必  

  生活英語會話Ⅰ 1 選 
2 選 1 

  英文聽講Ⅰ 1 選 

數 學  數學 CⅡ 4 必  

社 會  歷史 C 2 必  

自 然  基礎物理 CⅡ 2 必  

藝 術  音樂Ⅱ 1 必  

生 活  計算機概論 A 2 選  

  生涯規劃Ⅱ 1 必  

健 康 與 體 育  體育Ⅱ 2 必  

  健康與護理Ⅱ 1 必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全民國防教育Ⅱ 1 必  

專 業 科 目  機械製造Ⅱ 2 必  

實 習 科 目  製圖實習Ⅱ 3 必  

  機械電學實習 3 必  

  識圖實習Ⅰ 1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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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機械科 各學期開設科目表 

學期 領 域 科目代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必選修 備 註 

二
年
級
上
學
期 

本 國 語 文  國文 BⅢ 4 必  

外 國 語 文  英文Ⅲ 2 必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Ⅰ 2 選 
2 選 1 

  英文句型與寫作Ⅰ 2 選 

數 學  數學 CⅢ 4 必  

社 會  公民與社會 A 2 必  

健 康 與 體 育  體育Ⅲ 2 必  

  健康與護理Ⅲ 1 選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當代軍事科技 1 選  

專 業 科 目  機件原理Ⅰ 2 必  

  機械力學Ⅰ 2 必  

實 習 科 目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Ⅰ 3 必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Ⅰ 3 必  

  機械加工實習Ⅰ 4 選  

      

      

      

      

二
年
級
下
學
期 

本 國 語 文  國文 BⅣ 4 必  

外 國 語 文  英文Ⅳ 2 必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Ⅱ 2 選 
2 選 1 

  英文句型與寫作Ⅱ 2 選 

數 學  數學 CⅣ 4 必  

自 然  基礎化學 A 1 必  

自 然  基礎生物 A 1 必  

健 康 與 體 育  體育Ⅳ 2 必  

  健康與護理Ⅲ 1 選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戰爭與危機的啟示 1 選  

專 業 科 目  機件原理Ⅱ 2 必  

  機械力學Ⅱ 2 必  

實 習 科 目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Ⅱ 3 必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Ⅱ 3 必  

  機械加工實習Ⅱ 4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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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機械科 各學期開設科目表 

學期 領 域 科目代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必選修 備 註 

三
年
級
上
學
期 

本 國 語 文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Ⅰ 3 選 
2 選 1 

  文化教材Ⅰ 3 選 

外 國 語 文  英文Ⅴ 2 必  

  英文文法Ⅰ 2 選 
2 選 1 

  趣味英文閱讀Ⅰ 2 選 

數 學  數學統合Ⅰ 3 選 
2 選 1 

  數學演習Ⅰ 3 選 

健 康 與 體 育  體育Ⅴ 2 必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恐怖主義與反恐 1 選  

專 業 科 目  機械材料Ⅰ 2 必  

  機械力學進階Ⅰ 2 選 
2 選 1 

  精密量測Ⅰ 2 選 

  機件原理進階Ⅰ 2 選  

實 習 科 目  專題製作Ⅰ 3 必  

  機械加工Ⅲ 4 選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Ⅲ 3 選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Ⅲ 3 選 
2 選 1 

  3D繪圖實習Ⅰ 3 選 

三
年
級
下
學
期 

本 國 語 文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Ⅱ 3 選 
2 選 1 

  文化教材Ⅱ 3 選 

外 國 語 文  英文Ⅵ 2 必  

  英文文法Ⅱ 2 選 
2 選 1 

  趣味英文閱讀Ⅱ 2 選 

數 學  數學統合Ⅱ 3 選 
2 選 1 

  數學演習Ⅱ 3 選 

健 康 與 體 育  體育Ⅵ 2 必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野外求生 1 選  

專 業 科 目  機械材料Ⅱ 2 必  

  機械力學進階Ⅱ 2 選 
2 選 1 

  精密量測Ⅱ 2 選 

  機件原理進階Ⅱ 2 選  

實 習 科 目  專題製作Ⅰ 3 必  

  機械加工Ⅵ 4 選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Ⅵ 3 選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Ⅵ 3 選 
2 選 1 

  3D繪圖實習Ⅰ 3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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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授課節數表 

【表 4.5.1】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機械 科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授課節數表 

100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課程 

類別 
科目 

授 課 節 數 

備       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名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科
目 

 
 

 

一
般
科
目 

語文領域 
國文Ⅰ-Ⅳ 16 4 4 4 4     B 版本 

英文Ⅰ-Ⅵ 12 2 2 2 2 2 2   

數學領域 數學ⅠⅡ  8 4 4         C 版本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C 版本 

地理 2 2           A 版本 

公民與社會 2     2       A 版本 

自然領域 

基礎物理ⅠⅡ 4 2 2         C 版本 

基礎化學 1       1     A 版本 

基礎生物 1       1     A 版本 

藝術領域 
音樂ⅠⅡ 2 1 1           

美術 2 2             

生活領域 
計算機概論 2   2         A 版本 

生涯規劃ⅠⅡ 2 1 1           

健康與體

育領域 

體育Ⅰ-Ⅵ 12 2 2 2 2 2 2   

健康與護理ⅠⅡ 2 1 1           

全民國防教育ⅠⅡ 2 1 1           

小    計 72 22 22 10 10 4 4 
  

專
業
科
目 

機械製造ⅠⅡ 4 2 2           

機件原理ⅠⅡ 4     2 2     

機械力學ⅠⅡ 4     2 2     

機械材料ⅠⅡ 4         2 2 

小   計 16 2 2 4 4 2 2 

實
習
科
目 

製圖實習ⅠⅡ 6 3 3           

機械基礎實習 3 3           

機械電學實習 3   3         

小    計 12 6 6 0 0 0 0 

合計 28 8 8 4 4 2 2   

總計 100 30 30 14 14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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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機械 科教學科目、學分數及每週授課節數表（續） 

100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課    程    類   別 科        目 
授      課      節      數 

備      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學    分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校
訂
科
目 

必
修
科
目 

一般 
科目 

8 學分 
4.2% 

數學ⅢⅣ 8     4 4     版本 C 

小計 8 0 0 4 4 0 0   

專業 
科目 

0 學分 
0% 

                  

小計 0 0 0 0 0 0 0   

實
習
科
目 

18 學分 
9.38% 

專題製作ⅠⅡ 6         3 3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ⅠⅡ 6     3 3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ⅠⅡ 6     3 3       

小計 18 0 0 6 6 3 3   

必修學分數合計 26 0 0 10 10 3 3   

 
 

一
般
科
目 

28 學分 
14.58%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ⅠⅡ 
6         3 3 2 選 1 

文化教材ⅠⅡ 

生活英語會話ⅠⅡ 
2 1 1         2 選 1 

英文聽講ⅠⅡ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ⅠⅡ 
4     2 2     2 選 1 

英文句型與寫作ⅠⅡ 

英文文法ⅠⅡ 
4         2 2 2 選 1 

趣味英文閱讀ⅠⅡ 

數學統合ⅠⅡ 
6         3 3 2 選 1 

數學演習ⅠⅡ 

健康與護理ⅢⅣ 2     1 1       

當代軍事科技 1     1         

戰爭與危機的啟示 1       1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1         1     

野外求生 1           1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28 1 1 4 4 9 9 一般科目選修開設 50 學分 

專
業
科
目 

8 學分 
4.17% 

機械力學進階ⅠⅡ 
4         2 2 2 選 1 

精密量測ⅠⅡ 

機件原理進階ⅠⅡ 4         2 2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8 0 0 0 0 4 4 專業科目選修開設 12 學分 

實
習
科
目 

30 學分 
15.63% 

識圖實習ⅠⅡ 2 1 1           

機械加工實習Ⅰ-Ⅳ 16     4 4 4 4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ⅢⅣ 
6         3 3 2 選 1 

3D 繪圖實習ⅠⅡ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ⅢⅣ 6         3 3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30 1 1 4 4 10 10 實習科目選修開設 36 學分 

選修學分數合計 66/98 2/3 2/3 8/10 8/10 23/36 23/36  

校訂科目學分數總計 92 2 2 18 18 26 26   

可修習學分數總計 192 32 32 32 32 32 32  

必修科目 
活動 
科目 

18 
班會 6 1 1 1 1 1 1 必修科目不計學分 

綜合活動 12 2 2 2 2 2 2 必修科目不計學分 

每週教學總節數 210 35 35 35 35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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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畢業生進路 

5.1.升學進路介紹 

志向升學者，提昇升學競爭實力，輔導報考四技二專等院校就讀。 

5.2.就業進路介紹 

志向就業者，厚植技術能力，輔導通過證照考試，引導進入機械或相關行業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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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種進路修課建議 

6.1.共同科目選課建議表 

【表 6.1.1】共同科目選課建議表 

領 域 科 目 名 稱 科目代號 年 級 學 分 必選修 備 註 

本 國 語 文 國文 BⅠ  一 4   

 國文 BⅡ  一 4   

 國文 BⅢ  二 4   

 國文 BⅣ  二 4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Ⅰ  三 3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Ⅱ  三 3   

外 國 語 文 英文Ⅰ  一 2   

 英文Ⅱ  一 2   

 英文Ⅲ  二 2   

 英文Ⅳ  二 2   

 英文Ⅴ  三 2   

 英文Ⅵ  三 2   

 生活英語會話Ⅰ  一 2   

 生活英語會話Ⅱ  一 2   

 基礎英文閱讀寫作Ⅰ  二 2   

 基礎英文閱讀寫作Ⅱ  二 2   

 英文文法Ⅰ  三 2   

 英文文法Ⅱ  三 2   

數 學 數學 CⅠ  一 4   

 數學 CⅡ  一 4   

 數學 CⅢ  二 4   

 數學 CⅣ  二 4   

 數學統合Ⅰ  三 3   

 數學統合Ⅱ  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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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升學導向修課建議 

【表 6.2.1】機械群機械科升學導向專業科目（含實習）選課建議表 

領 域 科 目 名 稱 科目代號 年 級 學 分 必選修 備 註 

專 業 科 目 機械製造ⅠⅡ  一 4 必  

 機件原理ⅠⅡ  二 4 必  

 機械力學ⅠⅡ  二 4 必  

 機械材料ⅠⅡ  二 4 必  

 機件原理進階ⅠⅡ  三 4 選  

 機械力學進階ⅠⅡ  三 4 選  

專 業 實 習 製圖實習ⅠⅡ  一 6 必  

 識圖實習ⅠⅡ  一 2 必  

 機械基礎實習  一 3 必  

 機械電學實習  一 3 必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ⅠⅡ  二 6 必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ⅠⅡ  二 6 必  

 機械加工實習ⅠⅡ  二 8 必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ⅢⅣ  三 6 必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ⅢⅣ  三 6 選  

 機械加工實習ⅢⅣ  三 8 選  

 專題製作實習ⅠⅡ  三 6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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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就業導向修課建議 

【表 6.3.1】機械群機械科就業導向專業科目（含實習）選課建議表 

領 域 科 目 名 稱 科目代號 年 級 學 分 必選修 備 註 

專 業 科 目 機械製造ⅠⅡ  一 4 必  

 機件原理ⅠⅡ  二 4 必  

 機械力學ⅠⅡ  二 4 必  

 機械材料ⅠⅡ  二 4 必  

 精密量測ⅠⅡ  三 4 選  

 機件原理進階ⅠⅡ  三 4 選  

專 業 實 習 製圖實習ⅠⅡ  一 6 必  

 識圖實習ⅠⅡ  一 2 必  

 機械基礎實習  一 3 必  

 機械電學實習  一 3 必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ⅠⅡ  二 6 必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ⅠⅡ  二 6 必  

 機械加工實習ⅠⅡ  二 8 必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ⅢⅣ  三 6 必  

 3D繪圖實習ⅠⅡ  三 6 選  

 機械加工實習ⅢⅣ  三 8 選  

 專題製作實習ⅠⅡ  三 6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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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選課輔導 

7.1.輔導項目 
7.1.1.於新生始業輔導期間，介紹高職與國中教育之差異、高職畢業生之進路發展。 

7.1.2.高一上學期實施性向測驗及興趣測驗，提供客觀之評量資料，幫助學生增進自我之

認識。 

7.1.3.新生始業輔導期間舉辦課程說明會，介紹各學期所開課程之內容與生涯發展之關

係。 

7.1.4.利用各學期之班級座談，引導學生參閱各四技二專院校概況、科系組簡介，以及行

職業介紹之各種資料。 

7.1.5.每學期舉辦選課座談會，提供學生有關下一學期課程之資訊與應考慮之因素，並依

需要提供個別輔導。 

7.2.輔導人員 
7. 2.1.教務處主任、組長、組員。 

7. 2.2.各群科主任及專業教師 

7. 2.3.各班導師 

7. 2.4.輔導老師 

7. 2.5.其他相關人員 

7.3.輔導時間 
7. 3.1.高一新生於新生始業輔導期間實施 

7. 3.2 各學期各種說明會與座談會利用活動課程時間進行 

7. 3.4.個別輔導可利用課餘時間進行 

7.4.查詢資訊 
除了查閱課程手冊外，並可向下列人員或單位查詢相關問題： 

7.4.1.開設課程：教務處、各科主任 

7.4.2.選課規劃：教務處、各科主任、導師、各科任課老師 

7.4.3.心理測驗施測及解釋：輔導老師 

7.4.4.確定自己的性向及興趣：輔導老師 

7.4.5.科系簡介資料：輔導老師 

7.4.6.本校課程網路資訊：www.saihs.edu.tw 

 

 

 

 

 

 

 

 

http://www.saih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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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選課作業程序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選修科目選課要點 

95.09.14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教育部 98 年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及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辦理。 

二、目的 

為適應學生個別差異，實現能力本位的教育理想，增加選修課程彈性，滿足學生性向與

興趣相結合。 

三、開班原則 

（一）選修科目開班數以不超過該年級原有班級數 1.5 倍為原則，並依照規定每班以 40

人為度，人數達 20 人始得開班。惟本校經費許可範圍內，每學期允許部份選修科

目班及人數低於此限。 

（二）依課程標準規定可分組之實習科目如需至工廠（場）實習並有分組必要者，得分

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低人數不得少於 15 人。 

四、選修科目開設流程 

（一）宣導階段：於選修科目開設前一學期辦理選課輔導活動(說明會)，並請導師、任課

教師及輔導教師加強選課輔導。 

（二）預選階段：於選修科目開設前一學期期末一個月前公告選修科目開課科目及授課

內容，供學生預選。 

（三）加退選階段：於選修科目開設開學前二週內，根據學生預選結果，確定開課   科

目。對選擇無法開課科目之學生進行加退選。 

（四）確定開課科目及選修學生，將相關資料報教務處備查。 

五、選課原則 

（一）選課以本類科開設之選修科目為主。 

（二）學生選修具連貫性之課程時，必須一、二學期同時選修。 

（三）因跨科選課而造成上課衝堂者，一律安排回到原班級所開設之選修科目上課。 

六、加退選原則 

（一）加退選科目一科以一次為限，加退選後之總選修學分數不得低於規定之最低學分

數，否則加退選無效。 

（二）退選科目之班級選修人數不得低於 20 人，若因退選後造成班級人數低於 20 人，

則退選無效。 

（三）加退選單須經家長簽章同意。 

七、師資安排 

以本校教師擔任為原則，必要時得聘兼任教師。 

八、相關行政單位配合 

（一）教務處：統籌選修科目開課及各學科協調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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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專業類科：辦理學生選課之事務工作。 

（三）學生事務處：協助學生課外活動及缺、曠課、生活輔導之管理。 

（四）輔導室：協助學生選擇適合個人性向與興趣相結合之選修課程。 

（五）圖書館：協助學生無課時使用圖書設備。  

九、各類科選修學分上下限 

由各類科教學研究會訂定之。 

十、經費預算 

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辦法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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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錄 

附錄 1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職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 

 
100.02.14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3.28 北市教職字第 10036045300 號函同意備查 

 

一、本補充規定依據教育部 98 年 11 月 4 日台參字第 0980183534F 號令修正公布「職業學校

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訂定之。 

二、成績考查分為學業成績及德行評量二項。 

三、成績考查以學期為單位，採百分計分法，以 100 分為滿分，60 分為及格；惟特殊身分學

生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計算各項（科）目成績取整數，學期學業帄均成績及畢業總

成績取小數第一位，第二位均四捨五入。 

四、學業成績得採下列標準轉換為等第（英文等第）記分法： 

（一）90 分以上至 100 分為優等（A 等）。 

（二）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為甲等（B 等）。 

（三）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為乙等（C 等）。 

（四）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為丙等（D 等）。 

（五）未滿 60 分為丁等（F 等）。 

五、學業成績考查，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及本補充規定及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 

六、成績考查以學期為單位，每一科目學期成績及格即授予學分；學分之計算，以每學期每

週授課滿一節或總授課時數達十八節為一學分。 

七、學業成績考查兼顧認知、技能和情意等教學目標，並應參照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

依學科及活動之性質採擇多元適當的方法，於日常及定期為之。 

八、學科成績考查分日常考查及定期考查，定期考查每學期辦理三次，各次考查所佔之百分

比，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第一次定期考查佔總分 15％。 

（二）第二次定期考查佔總分 15％。 

（三）第三次定期考查佔總分 30％。 

（四）日常考查佔總分 40％：評量方式以學習態度、作業、報告、口試、勤惰、測驗、

實際操作及作品等為主。 

九、實習科目成績，其考查內容及計分方式，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實習技能佔總分 60％（含技能成效考查、實習報告、技能測驗等）。 

（二）職業道德佔總分 20％（含工作勤惰、服務態度、安全、工具及設備保養等）。 

（三）相關知識佔總分 20％（含日常考查、期中測驗、期末測驗等）。 

其評量方式悉依各實習科目課程綱要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體育科目成績，其考查內容及計分方式，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運動技能佔總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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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精神及運動道德佔總分 25％。 

（三）體育常識佔總分 25％。 

其評量方式悉依體育課程綱要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全民國防教育科目成績，其考查內容及計分方式，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日常考查（含術科測驗等）佔總分 60％。 

（二）第三次定期考查佔總分 40％。 

其評量方式悉依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綱要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學業學期成績不及格，視不同學生身分之標準而定之科目，其成績達下列基準者，得

予補考： 

（一）一般學生：40 分。 

（二）及格分數為 40 分者：30 分。 

（三）及格分數為 50 分或 60 分者：40 分。 

（四）前二款學生遭遇特殊事故者：由本校開會依實際狀況決定。 

補考之成績，依下列規定採計： 

1.補考及格者，授予學分，並以各類身分別學生及格分數計。 

2.補考不及格者，不授予學分，該科目成績就補考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錄。 

身心障礙學生之學業成績考查，由學校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七條所定個別化教

育計畫之評量方式定之。 

十三、學期成績及格之科目，授予學分；學期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得申請重修，其重修方式

如下： 

（一）專班重修：重修學生人數達十五人以上者，由學校開設專門班級，讓學生重新

修讀，每一學分不得少於六節。 

（二）自學輔導：重修學生未達前款所定人數者，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修讀

並安排面授指導，每一學分不得少於三節。 

（三）隨班修讀：學生得於修業期限內隨其他班級課程修讀。 

前項各款辦理方式，由教育局定之。 

第一項各款重修之成績，其採計方式如下︰ 

1.重修後成績及格之科目，授予學分，其成績依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定及格分數登

錄。 

2.重修後成績不及格之科目，不授予學分，其成績得就重修前後成績擇優登錄。 

十四、學生缺課除因公假、病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喪假或其他特

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外，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該

科目成績以 0 分計算；學生缺課致影響課業時，學校應視其情形給予個別輔導。 

十五、學生於定期考查時，因公、因病（持有醫院證明）、或因重大事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

部分科目之考查，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准予補考；請假手續依本校之「學生請假規

則」辦理，補考相關規定依本校之「補考實施要點」辦理。 

十六、學期學業總帄均成績之計算，為各科目學期成績乘以各該科學分數所得之總和，再除

以所修習之總學分數。 

畢業成績之計算，為在學期間各科目學期成績乘以各該科目學分數，再除以所修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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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總和。 

前二項所定各科目學期成績，包括重修及補修成績。 

十七、不同部別與科別之學生，得相互轉部及轉科，其轉部暨轉科相關規定依本校之「轉部

暨轉科實施要點」辦理。 

十八、新生、轉部暨轉科生及轉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經審查符合課程要

求，或必要時經甄試及格者，得列抵免修，不及格或未修之科目學分均應重修或補修；

其審查及學分抵免之申辦，依本校之「輔導學生修習學分實施要點」、「高中、高職及

五專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處理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其重修、補修之申辦，依本

校之「重修及補修學分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轉學生有前項規定之情事者，學校得視該學生之學習狀況，編入適當年級就讀。 

十九、學校對於資賦優異學生，得辦理學科免修鑑定；經鑑定合格者，得免修該學科該學期

或學年有關之課程或科目，並授予學分，其學科成績以鑑定之分數登錄之，其學科鑑

定之申辦，依本校之「輔導學生修習學分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學生取得之校外學習成就或教育訓練，經審查符合課程規定，或經甄試及格者，得列

抵修；其審查及學分採計之申辦，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頒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一、學校得開設或推薦學生赴專科以上學校預修進階專業課程；其辦理方式及成績考查

等相關規定，依本校協調專科以上學校訂定之「成績優異學生預修進階課程實施要

點」辦理。 

二十二、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科應修學分者，得准

提前畢業，其提前畢業之申辦及成績優異標準，依「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

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三、延修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缺曠課：由任課教師登錄缺課達上課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不予成績考

查，該科目成績並以 0 分計算。 

（二）成績處理：成績考查方式與一般學生相同，及格即授予學分，並依其實得成

績登錄。 

（三）生活管理：延修學生來校時必須穿著制服並佩帶識別證，其生活秩序管理悉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四）畢業證書核發：修滿畢業所需學分數，符合畢業條件規定者，即核發畢業證

書。 

二十四、德行評量，依行為事實綜合評量，不評定分數及等第，其項目如下： 

（一）日常生活綜合表現與校內外特殊表現：考量學生之待人誠信、整潔習慣、禮

節、社團活動、參與校內外競賽情形及對學校聲譽之影響等。 

（二）服務學習：考量學生之班級服務、尊重生命價值、規劃生涯發展、提升生活

素養、體驗社區實際需求，具備公民意識及責任感等。 

（三）獎懲紀錄。 

（四）出缺勤紀錄。  

（五）具體建議。 

二十五、學生獎勵與懲罰，其類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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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獎勵：1.嘉獎。2.小功。3.大功。 

（二）懲罰：1.警告。2.小過。3.大過。4.留校察看。 

前二項均依本校之「學生獎懲標準實施要點」辦理。 

二十六、活動科目及社團表現之考查，以 80 分為基本分數，以 100 分為滿分，核計為綜合活

動成績。 

二十七、學生事務處就考查事項訂定，下列考查或實施要點（含標準、表冊等），提學生事務

相關會議審議，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學生出缺勤考查要點與學生請假規則。 

（二）學生獎懲標準實施要點。 

（三）懲罰存記暨改過銷過處理原則。 

（四）其他考查事項。 

二十八、學生之獎懲，除應通知學生、導師、家長或監護人外，於學期結束時列入德行評量；

有異常者，應由有關單位人員加強輔導。 

二十九、重修或補修學生及延修學生德行成績之評量，在本校期間依其修課情形參酌一般學

生之規定辦理。 

三  十、學期中經處分留校察看之學生，在留校察看期間如有獎懲事由發生時，仍依本補充

規定及「學生獎懲標準實施要點」處理；學期結束經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議為撤銷、

延長或輔導轉學處分之決議，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十一、學生學期中如有重大違規事件發生者，應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並陳報校長

核定後實施。 

三十二、德行評量以學期為單位由導師依第二十五條各目規定，參考各科任課教師及相關行

政單位提供之意見，依行為事實記錄，並視需要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學生輔導及安

置依據。 

三十三、學期德行評量之結果應以文字評述，於學期結束時，由導師綜合評定並將資料送回

學生事務處。 

三十四、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達教學總日數二分之一以上者，應辦理休學。 

三十五、學生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經提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應依據各校學生獎懲規定與

相關程序輔導及安置。 

三十六、學生請假別，分為公假、事假、病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及

喪假等。 

三十七、各學年上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

下學期得由學校輔導酌予減修學分；其減修學分之申辦，依本校「學生減修學分實

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上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包括補考後之學分數，但不包括重修或

補修後之學分數。 

三十八、學生當學年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不含重修、補修科目學分），逾當學年學分數二

分之一者，應重讀，其成績以重讀之分數採計。 

前項學年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之計算，應包括下列學分數： 

（一）補考後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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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達補考標準之不及格科目學分數。 

重讀時，學生對於已修習及格之科目申請免修者，學校應准予免修，該科目原成績

列入重讀學期之成績一併計算。 

學生於重讀時，對於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自願申請再次選讀者，該科目成績，就再

次選讀之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錄，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三十九、學生成績考查結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修業期限日間部逾五年、夜間部逾六年（含重讀、延修，不含休學）仍未修

足應修之科目及學分數者。 

（二）其他依相關規定應發給修業證明書者。 

四  十、學生成績考查結果，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1.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修業年限日間部以三年為原則、夜間部

以四年為原則，得延長二年）。 

2.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 

3.畢業總學分數不得少於一百六十個學分之最低標準者。 

4.部定科目應全部修足且 85％以上學分及格者。 

5.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需修習八十個學分以上，其中至少六十個學分及格，

含實習科目至少三十個學分以上及格。 

（二）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已修畢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學分數，而未

符合前款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四十一、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對成績考查如有疑義時，得向學校提出申請複查。 

四十二、學校應於學期末將學生之學期成績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通知中應包括各項成績外，

並記載學生獎懲、出缺勤記錄。 

四十三、本補充規定第十三條第二款、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自 99 年 8 月 1 日施行，前項各

條規定，以適用於前項日期入學之職業學校一年級學生為限，並逐年實施；另第九

條自 100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四十四、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報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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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學生重補修學分實施要點 

臺北市職業學校學生重修學分實施要點 

99年 4月 28 日第 9916 次局務會議討論通過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妥善規劃臺北市公私立職業學校（以下簡稱各校）學生重修學分事

宜，特依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得申請重修；其重修方式如下： 

（一） 專班重修：重修學生人數達十五人以上者，由學校開設專班供學生修習，每學

分應授課六至十八節，由學校訂定之。 

（二） 自學輔導：重修學生人數未達十五人者，由教師指定教材，學生自行修讀，並

安排面授指導，每學分應授課三至八節，由學校訂定之。 

（三） 隨班修讀：隨同下一年級以後班級修讀開設之課程，惟應依學生能力及學校排

課等因素考量辦理。 

（四） 網路重修：各校得另訂定線上重修方式，上課方式包含線上(網路)自學與實際

面授，惟實際面授指導時數不得少於自學輔導節數。 

前項各款重修方式之開辦，以專班重修方式為主，其餘開課方式由各校視實際狀況實

施之。 

三、 各校重修之上課時間、課程內容、成績考查方式均由學校訂定之；惟需至少辦理一次定

期考查，其權重由學校訂定之。 

四、 重修學分之收費方式如下： 

（一） 專班重修每節收取新臺幣(以下同)四十元，惟每學分以六百元為上限，並應依

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辦理。 

（二） 自學輔導、隨班修讀及網路重修每學分以各校專班重修收費為上限。 

（三） 實習(實務)科目有實際操作者，如需實習材料支用，得酌收實習材料費，惟每

學分收費以二百元為上限。 

（四） 經政府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學生或家境清寒學生得免收或酌減重修課程費用。 

五、 重修經費之支用，應依臺北市中等學校各項輔導費用支用注意事項相關規定支用，並以

支用鐘點費為優先。 

六、 除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外，凡缺課達該科目授課總節數三分之一者，不予成績考查，該科

目重修成績以零分計算。 

七、 學生因轉學、轉科、轉部、重讀或延修需補修學分者，得參照本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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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四技二專考試科目一覽表 

群別 共同科目 考科名稱 

機械群 
國文、英文、 

數學(C) 

(一)機件原理、機械力學 

(二)機械製造、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 

動力機械群 
國文、英文、 

數學(C) 

(一)應用力學、引擎原理及實習 

(二)電工概論與實習、電子概論與實習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類 

國文、英文、 

數學(C) 

(一)電子學、基本電學 

(二)電工機械、電子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 

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類 

國文、英文、 

數學(C) 

(一)電子學、基本電學 

(二)數位邏輯、數位邏輯實習、電子學實習、 

計算機概論 

化工群 
國文、英文、 

數學(C) 

(一)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驗、分析化學、分析化

學實驗 

(二)化工原理(基礎化工、化工裝置) 

土木與建築群 
國文、英文、 

數學(C) 

(一)工程力學、工程材料 

(二)測量實習、製圖實習 

設計群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色彩原理、造形原理、設計概論 

(二)基本設計、繪畫基礎、基礎圖學(術科) 

工程與管理類 
國文、英文、 

數學(C) 

(一)基礎物理、基礎化學 

(二)計算機概論 

商業與管理群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商業概論、計算機概論 

(二)會計學、經濟學 

衛生與護理類 
國文、英文、 

數學(A) 

(一)基礎生物 

(二)健康與護理 

食品群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食品加工、食品加工實習 

(二)食品化學與分析、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家政群帅保類 
國文、英文、 

數學(A) 

(一)家政概論、家庭教育 

(二)帅兒教保概論與實務 

家政群生活應

用類 

國文、英文、 

數學(A) 

(一)家政概論、家庭教育 

(二)色彩學、衛生與安全 

農業群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農業概論 

(二)基礎生物 

外語群英語類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商業概論、計算機概論 

(二)英文閱讀與寫作 

外語群日語類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商業概論、計算機概論 

(二)日文閱讀與翻譯 

餐旅群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餐旅概論 

(二)餐旅服務、飲料與調酒 

海事群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輪機概論 

(二)船藝概論 

藝術群影視類 
國文、英文、 

數學(S) 

(一)專業藝術概論(影視)  

(二)展演實務(影視製作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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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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